深圳市医疗器械检测中心
委托检测合同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品编号： 
	委托方填写
	样品名称
	编号/批号
	型号/规格
	生产日期
	数量
	商标

	
	
	
	
	
	
	

	
	委托单位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
	地址
	
	邮编
	
	联系人
	

	
	生产单位
	
	来样方式
	□送样  □抽样  □邮寄  □其他：

	
	样品处置/储存条件
	□无特殊要求

□特殊要求：
	样品状态
	包装及外观：□正常 □异常：

配件：□齐全 □不齐全：

	
	检测依据
	

	
	检测项目
	

	
	检测类别
	□委托检测  □注册检验
□认证检验  □其他： 
	检测方法
	□标准方法  □非标方法  □客户制定的方法  □其他：

	
	提供资料
	□委托书  □检测标准
□说明书  □其他：
	检测结论
	□总结论  □单项结论  □评价与说明  □不确定度评价  □实验数据

	
	样品处理
意见
	退样：    □是   □否

退样方式：□自取 □其他：
	报告领取
方式
	□自取  □邮寄  □快递  □其他：

	检测方填写
	检测时限
	无源产品：   □30个工作日    □55个工作日(含生物性能指标) 

有源产品：   □45个工作日

以上天数均为正常情况，如有特殊则另行商定。 商定应完成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	
	分包情况
	若以下项目需要分包，您是否同意我们将您的样品送以下分包单位进行检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同意    □不同意

	
	收费标准
	收费预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预收款：           元

	
	· 检测方地址
	·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中一道生物孵化器大楼2号楼6楼。邮编：518057
电话：0755-26031121  传真：0755-26031125
·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大道中计量质检院大楼。邮编：518055  

电话：0755-26002731  传真：0755-26941524

	备注
	


委托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测方代表：
日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：
合  同  说  明

1、 本合同适用于客户委托深圳市医疗器械检测中心进行的样品检测。

2、 合同生效时间从到样、到款之日起计算，若检测中断，费用按实际完成的项目结算。
3、 客户应保证送样具有检测所要求的适宜性。
4、 托运产品在开箱时将通知客户到场共同开箱，以查验产品是否完好，如客户接到通知后未到场，开箱后发现样品损坏，由客户负责。
5、 本所承诺的检验时限系指正常情况下完成的期限，不包含由于客户样品质量等原因拖延的检验时间，以及分包检验的时间。
6、 如客户需取回余样，应事先在合同中注明，并在收到检测报告后，两周内派人取回，过期不取视为放弃余样处理权。

7、 委托检测合同填写要求：一律使用蓝黑墨水或碳素墨水书写，字迹清晰、端正，内容齐全。

8、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，若出现有对合同的偏离，检测方应及时通知客户。
9、 合同生效后，若需要修改合同，双方应共同协商，取得一致后，重新修改合同，并经双方签字确认。
10、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发生纠纷或政策、法规有新的规定、要求，合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若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，交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仲裁。

11、 检测报告仅对委托检测的样品负责。

12、 合同说明是本委托检测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13、 本合同一式三份，客户执一份，检测方执两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